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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醫學院生物醫學系 
系務會議辦法 

 

中華民國 97年 4月 25日實施 

中華民國 107年 6月 22日修訂 

 

第一條：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醫學院生物醫學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據本

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八條之規定設系務會議。 

 

第二條：系務會議由本系專任教師組成之，為本系最高決議機構，系主任

為召集人，每二個月召集開會一次。系主任或系務會議組織成員

三分之一以上(含)連署，以書面列舉議案，得向系主任提出要求

開會，系主任須於一週內召開臨時會議，且於三天前發出開會通

知。開會的決定人數為系務會議成員的三分之二(含)。系務會議

討論事項涉及學生、行政人員、兼任教師、學生幹部、系學會

時，得邀當事人或代表列席說明。 

 

第三條：本會議之職掌如後： 

一、 本系各項會議、委員會組織章程、辦法之訂定及審議 

二、 系務規畫、經費申請、人事、招生、課程等之審議 

三、 本系教職員工及學生重大權益問題之處理 

四、 選舉本系參加校與院方會議及委員會之出列席代表(按校方

或院方規定為當然代表者除外) 

五、 其他重要事項 

 

第四條：系務會議之主席由系主任擔任，或由系主任委派一位系務會議組

織成員擔任。 

 

第五條：系務會議之提案，須獲出席者過二分之ㄧ同意時為通過。重大提

案(如修訂本章程)則須獲實際參與表決之有效票數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為通過。 

 

第六條：系務會議下設教師評審委員會、課程委員會、設備管理委員會、

招生委員會、庶務暨學生事務委員會等常設委員會，協助全系推

動業務，其設立辦法另訂之，委員會之設立辦法，須提系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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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實際有效票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後通

過，修訂時亦同。臨時性的委員會不在此限，惟乃須提系務會議

通過，任務完成後通過解散。 

 

第七條：凡經系務會議討論之議案，正式列入紀錄，並得作為副本，分送

各出席人員及校內有關人員與單位參考，系主任應於系務會議中

報告上次會議事項之執行情形。 

 

第八條：凡修改或取消已經由系務會議表決通過之議案，須由系主任或系

務會議組成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提交系主任，並由系主任於二

週內召開系務會議討論，議案以無記名投票方式表決，以實際投

票之有效票數三分之二 (含)同意為通過。 

 

第九條：本辦法由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提醫學院備查，修改時亦同。 
 

 


